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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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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安儲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4 年 7 月 22 日有關涉及根據特別

授權發行代價股份收購目標公司 29%股權之公告（「該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

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該公告中第 4 頁的「代價」分節內存在一處文書錯誤並希望作出以下澄清（修訂

以下劃線表示）： 

 

在該分節內的第二段應為「代價乃由買方及賣方按一般商業條款公平磋商釐定，並(a)經參考獨

立估值師仲量聯行企業評估及諮詢有限公司（「獨立估值師」）採用市場法所進行對銷售股份

於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初步估值 128 百萬港元約 21%折讓；…」 

 

除上述澄清外，該公告中的其他信息保持不變。本澄清公告為對該公告之補充，並應與該公告

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中國安儲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段惠元 
             

香港，2024 年 7 月 24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建新先生、郭漢鋒先生、陸克先生及段惠元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王昕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照東先生、潘翼鵬先生及馬有恒先生。 
 

網站：www.chinaanchu2399.com 


